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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上午在广

州市番禺区迎宾路

７３０

号天安科技创新大厦

２１３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参与同时进行的方式召开，本次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薛华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以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

给全体董事、监事和总经理。应参加会议董事七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七人，公司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

总经理也出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回收表决票的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天津投资建厂》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天津投资，建立全资子公司作为项目投资主体，项目总投资

８

，

０００

万，建设

３

条颗粒料生产

线，

２

条膨化饲料生产线，年设计生产产能为

２４

万吨，预计达产后年产销量为

１３

万吨，主营水产配合饲料及

畜禽配合饲料，销售收入

４．２９

亿，供应京津唐市场，并承担开发拓展周边省份市场，项目预计

２０１０

年年底开

始建设，在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投产，投资回收期为

７．１２

年。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如需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董事会另行审议。

二、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在鄂州投资建厂》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湖北鄂州投资新建一个微生态制剂生产基地，总投资

６０００

万元，主营生产销售微生态制剂，

预计达产后年销售收入

６０００

万，项目预计

２０１１

年初开始建设，

２０１１

年年末投产，投资回收期为

５．６

年。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如需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董事会另行审议。

三、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为饲料生产销售、饲料原料贸易、饲料机械制

造销售、水产苗种培育销售，均在公司经营目标范围内。对控股公司进行财务资助，是基于支持其业务发展，解

决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并能够充分提高闲置资金的利用效率。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用于扩展公司

主营业务，资金占用费定价公允，不损害全体股东的利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人民币

６

亿银行授信额度》的议

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支行申请人民币

６

亿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二年。 并授权

薛华先生代表公司与中国银行签署上述授信融资项下的有关法律文件。

五、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３

日早上十点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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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为

８

个控股子公

司共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３．２８

亿元的财务资助， 不包括公司正常经营销售给各控股子公司的原材料应收款

项，财务资助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１

、财务资助对象及金额

控股子公司 预计财务资助
（

人民币
：

万元
）

公司直接及
间接持股比例

东莞市海大饲料有限公司
７

，

０００．００ ６８％

广州市海兴农水产养殖技术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７０％

深圳市大河饲料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６０％

武汉明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６０％

湛江海兴农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１

，

６００．００ ７０％

清远海师傅水产科技有限公司
４

，

２００．００ ７０％

大连海大圭泽贸易有限公司
６

，

０００．００ ６０％

佛山市海航饲料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００ ７０％

合计
３２

，

８００．００

２

、资金主要用途

资助资金用于各控股子公司饲料生产销售、饲料原料贸易、饲料机械制造销售及水产苗种生产销售。主要

用于补充各控股子公司生产旺季时流动资金的不足。

３

、使用期限及使用费

上述财务资助以借款方式提供，金额在不超过上述限额内以控股子公司实际需求而定，期限为自借款之

日起一年。 本公司将按不低于同类业务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收取资金占用费。

４

、审批情况

上述财务资助事项已经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还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１

、

８

个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序号控股子公司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
人 注册资本成立时间 主营业务

１

东莞市海大
饲料有限公
司

东莞市麻涌镇
新沙港工业区 徐传万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５．１１．０２

生产
、

销售
：

饲料
（

凭有效许
可经营

）；

批发和零售
：

饲料
原料

、

水产品
；

水产技术开发
及技术服务

。

２

广州市海兴
农水产养殖
技术有限公
司

广州市番禺区
东环街迎宾路
７３０

号番禺节
能科技园内天
安科技创新大
厦

２１３

房之三

江谢武
１００ ２００９．１１．１９

水产养殖技术的开发
，

技术
服务

；

批发和零售贸易
（

国家
专营专控商品除外

）。 （

经营
范围涉及法律

、

行政法规禁
止经营的不得经营

，

涉及许
可经营的未取得许可前不得
经营

）

３

深圳市大河
饲料有限公
司

深圳市南山区
蛇口港湾三路
招港大厦

８０８

号
顾众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７．０１．２９

畜牧渔业水产技术服务
；

动
植物疾病防治服务

；

饲料及
添加剂

、

浓缩料
、

预混料的销
售

；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

法
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禁
止的项目除外

，

限制的项目
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粮
食收购

；

化工产品
、

有色金属
的销售

（

不含易燃易爆危险
品及限制项目

）

４

武汉明博机
电设备有限
公司

武汉市白沙洲
武昌现代制造
业孵化基地

１

号楼
吴龙兵

５００ ２００６．０１．１２

饲料及粮油机电设备
、

环保
设备及其电气自动化工程

、

金属结构研发
、

制造
、

销售
、

安装与服务
；

货物进出口
、

技
术进出口

、

代理进出口业务
（

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
口的货物或技术

）

５

湛江海兴农
海洋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湛江市东海岛
东简镇龙海天
南侧东海林场
内

江谢武
１００ ２００７．０３．０８

水产种苗培育技术的研究和
开发

；

对虾种苗繁育
（

有效期
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４

日
）；

收
购

、

销售农副产品
（

除烟叶
、

蚕茧
、

棉花
、

粮食
）

６

清远海师傅
水产科技有
限公司

清远市清新县
山塘镇低地村
民委员会牛角
沙

古勇明
１００ ２００８．１０．２２

养殖
、

销售
：

鱼
、

虾种苗
，

水产
品

；

水产养殖技术咨询及推
广

；

农副产品收购
。

７

大连海大圭
泽贸易有限
公司

大连市中山区
五五路

１２

号
５

楼
顾众

５０００ ２００９．１２．１

国内一般贸易
，

货物
、

技术进
出口

（

法律
、

法规禁止的项目
除外

；

法律
、

法规限制的项目
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

粮
食收购

８

佛山市海航
饲料有限公
司

佛山市高明区
沿江路沧江泵
站旁

陈明忠
４００ ２００２．０４．２７

生产
、

销售
：

饲料
、

预混料
、

浓
缩料

；

收购和销售饲料原料
、

水产品贸易
；

水产技术服务
２

、

８

个控股子公司

２００９

年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序号 控股子公司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１

东莞市海大饲料有限公司
７

，

２９８．４１ ３５２．４２ ３４

，

４６４．５７ －２５０．４３

２

广州市海兴农水产养殖技术有限公司
９９０．０４ ９９．６９ － －０．３１

３

深圳市大河饲料有限公司
１９

，

１７２．９０ ３

，

４８１．５９ ３３

，

８９７．６７ １５４．９６

４

武汉明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３

，

４６９．５８ １

，

００１．２０ ３

，

５４３．７４ ４９３．１０

５

湛江海兴农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１

，

０３２．３９ －３９０．１２ ４６２．８８ －１８２．７７

６

清远海师傅水产科技有限公司
９４８．２７ ４０．２７ － －５１．３３

７

大连海大圭泽贸易有限公司
２

，

０１０．３３ １

，

９９７．６８ － －２．３２

８

佛山市海航饲料有限公司
８

，

２８１．５５ ４

，

７３６．８１ ９０

，

１２１．４２ １

，

４７６．５３

三、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义务

序号 控股子公司 公司直接及间
接持股 其他股东情况

１

东莞市海大饲料
有限公司 ６８％

广州市铭尔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３２％

２

广州市海兴农水
产养殖技术有限

公司
７０％

广州市铭尔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３０％

３

深圳市大河饲料
有限公司 ６０％

上海圭泽贸易有限公司
４０％

４

武汉明博机电设
备有限公司 ６０％

吴龙兵
２０％

，

安文博
１０％

，

彭江
１０％

５

湛江海兴农海洋
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７０％

广州市铭尔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３０％

６

清远海师傅水产
科技有限公司 ７０％

佛山市古仕水产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

，

许义雄
１０％

７

大连海大圭泽贸
易有限公司 ６０％

上海圭泽贸易有限公司
４０％

８

佛山市海航饲料
有限公司 ７０％

陈洪耀
３０％

本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

控股子公司各位少数股东不对被资助对象进行同比例资助，但需承担反担保责任，在资助金额到位后将

与公司签订反担保合同，承诺控股子公司的资助金额如无法如期归还，各少数股东有义务按其持有控股子公

司的股权比例偿还资助金额。

公司将分别与各控股子公司签订《财务资助协议》，以借款的形式对控股子公司进行资助，并跟踪监督财

务资金的使用情况；再根据《财务资助协议》的内容与各少数股东签订反担保协议，确保财务资助资金的安全。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

８

个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为饲料生产销售、饲料原料贸易、饲料机械制造销售、水产苗种培育销售，

均在公司经营目标范围内。 对控股公司进行财务资助，是基于支持其业务发展，解决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并能

够充分提高闲置资金的利用效率。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用于扩展公司主营业务，资金占用费定价

公允，不损害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为

８

个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可促进其业务发展，提高总体资金的

使用效率。 本次资金占用费在不低于同类业务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基础上结算，定价公允。 我们认为：公司财

务资助事项符合《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７

号：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相关规定及本公司《公司

章程》、《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办法》对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审批权限的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该事项

交易公平、合理，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保荐机构发表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

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合法有效，不损害中小股东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保荐机构对上述财务资

助事项无异议。

七、上市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公告发布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３１１

证券简称
：

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
：

２０10－０３１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上午在广

州市番禺区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３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

股东大会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３

日上午

１０

点。

（三）公议召开地点：广州市番禺区迎宾路

７３０

号天安科技创新大厦

２１３

公司楼会议室。

（四）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方式召开。

（五）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星期一）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

的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附后），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

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４

、公司上市保荐代表人。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职权范围，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

议审议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审议事项合法、完备。

（二）提交本次会议审议和表决的议案如下：

１．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以上议案请查阅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公告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三）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３

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和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００

。

（二） 登记地点： 广州市番禺区迎宾路

７３０

号天安科技园创新大厦

２１３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部。

（三）拟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１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自然人股东（即委托人）出具的授权委托

书和自然人股东的有效身份证件、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２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法人

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凭本人的有效身

份证件、法人股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其中，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务必在出席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材料

原件并提交给本公司。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的，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

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并与上述办理登记手续所需的文件一并

提交给本公司。 本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会期预计为半个小时。

（二）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三）会务联系方式：

联 系 人：田丽、黄志健、卢洁雯

联系电话：（

０２０

）

３９３８８９６０

联系传真：（

０２０

）

３９３８８９５８

联系地址：广州市番禺区迎宾路

７３０

号天安科技园创新大厦

２１３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５１１４００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其他备查文件。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本公司证券部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作为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代表出席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

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人（或本单位）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议案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
《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
助

》

的议案
注：

１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对同一审议事项

不得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

有两项或两项以上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２

、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会议结束时

委托人（签字盖章）：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股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

上接
D2

版
)

传真：

０７９１－６７８９４１４

联系人：余雅娜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９１－６７６８７６３

网址：

ｗｗｗ．ｓｃ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６３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

１７９

号

办公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

１７９

号

法定代表人：凤良志

电话：

０５５１－２２０７９３８

传真：

０５５１－２２０７９３５

联系人：祝丽萍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ｇ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６４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

１４

、

１６

、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黄耀华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６２８９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６１９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６８８８

、

０７５５－３３６８００００

联系人：匡婷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ｇｗｓ．ｃｏｍ

（

６５

）大同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山西省大同市大北街

１３

号

办公地址：山西省太原市青年路

８

号

法定代表人：董祥

电话：

０３５１－５６８０８００－８２０８

联系人：薛津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３５１－４１６７０５６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ｄｔｓ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６６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民田路

１７８

号华融大厦

５

、

６

楼

法定代表人：段文清

业务联系人：杨玲

客户服务中心热线：北京：

０１０－６４４０５６１８

上海：

０２１－５２０４５５９５

深圳：

０７５５－８３０４０２８８

广州：

０２０－３８３７２７１５

长

沙：

０７３１－８２３２９０８８

合肥：

０５５１－２８８３０３３

江门：

０７５０－３１６０３８８

基金业务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７０７８５０

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ｌｉｏｎｓ．ｃｏｍ／

（

６７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

１１１

号

法定代表人：鞠瑾

电话：

０４７１－４９１３９９８

传真：

０４７１－４９３０７０７

联系人：常向东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４７１－４９６１２５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ｔ．ｃｏｍ．ｃｎ

（

６８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中山二路

１８

号广东电信广场

３６－３７

层

办公地址：广州市中山二路

１８

号广东电信广场

３６－３７

层

法定代表人：李舫金

联系人：罗创斌

电话：

０２０－３７８６５０７０

传真：

０２０－３７８６５００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３３

网址：

ｗｗｗ．ｗ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６９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山东济南市经十路

２０５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李玮

电话：

０５３１－８１２８３９３８

传真：

０５３１－８１２８３９００

联系人：吴阳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８

网址：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７０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第

１８

层至

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杨明辉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ｊｉｓ．ｃｎ

（

７１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２

层、

１５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刘弘

客户电话：

４００－８８７－８８２７

网址：

ｗｗｗ．ｕｂ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ｃｏｍ

（

７２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法定代表人：孙名扬

联系人：徐世旺

联系电话：

０４５１－８２３３６８６３

联系传真：

０４５１－８２２８７２１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７３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

７５８

号

２４

楼

法定代表人：张建华

电话：

０２１－３２２２９８８８

联系人：颜奕斌

业务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２２２９８８８－３１１３

网址：

ｗｗｗ．ａｊｚｑ．ｃｏｍ

（

７４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厦门市莲前西路

２

号莲富大厦

１７

楼

法定代表人：傅毅辉

联系人：卢金文

电话：

０５９２－５１６１６４２

传真：

０５９２－５１６１１４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９２－５１６３５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ｘｍｚｑ．ｃｎ

（

７５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甲

６

号

ＳＫ

大厦

３

层

法定代表人：李剑阁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６７９２６５

联系人：王雪筠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８５６７９２３８

、

０１０－８５６７９１６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

７６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上海市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未来资产大厦

２３

层

法定代表人： 陈林

电话：

０２１－５０１２２１０７

联系人： 楼斯佳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７７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广州市先烈中路

６９

号东山广场主楼

１７

楼

法定代表人：吴志明

电话：

０２０－８７３２２６６８

联系人：林洁茹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０－９６１３０３

网址：

ｗｗｗ．ｇｚｓ．ｃｏｍ．ｃｎ

（

７８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７

号新天地大厦

７

、

８

层

办公地址：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７

号新天地大厦

７－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电话：

０５９１－８７３８３６２３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７８４１１５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９１－９６３２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ｆ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７９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７０１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４

层

法定代表人：林义相

联系人：潘鸿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４４６

客服电话：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５００

天相投顾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天相基金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ｔｘｊｉｊｉｎ．ｃｏｍ

（

８０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志刚

联系人：唐静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３０８１０００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６３０８０９７８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

８１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甘肃省兰州市静宁路

３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联系人：李昕田

联系电话：

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２０８

联系传真：

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６２８

客服电话：

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２０８

、

４８９０１００

、

４８９０６１９

、

４８９０６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

８２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西安市东新街

２３２

号陕西信托大厦

１６－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刘建武

联系电话：

０２９－８７４０６４８８

传真：

０２９－８７４０６３８７

联系人：冯萍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９－９５５８２

网址：

ｗｗｗ．ｗｅｓｔｓｅｃｕ．ｃｏｍ．ｃｎ

（

８３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

１５５

号附

１

号红塔大厦

９

楼

法定代表人：况雨林

电话：

０８７１－３５７７９４２

传真：

０８７１－３５７８８２７

联系人：刘晓明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８７１－３５７７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ｏｎｇｔ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法》、《运作办法》、《销售办法》和基金合同等的规定，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

本基金，并及时履行公告义务。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

１９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

Ｃ２

办公楼

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彭越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１６３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１６３０２７

联系人：伍军辉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３９

号建外

ＳＯＨＯ Ａ

座

３１

层

负责人：王玲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１６３３０７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２１６３３８０

联系人：宋萍萍

经办律师：靳庆军、宋萍萍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安永大楼（即东

３

办公楼）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葛明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１５３３２２

、

０１０－５８１５２１４５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８８２９８

签章注册会计师：张小东、王珊珊

联系人：王珊珊

四
、

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银华优质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
、

基金的类型
：

本基金类型：股票型基金

六
、

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是：通过投资于兼具优质增长性和估值吸引力的股票，在严格控制投资组合风险的前提下力

求取得基金资产的长期快速增值。

七
、

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在正常市场条件下，投资组合的范围：股票（

Ａ

股及监管机构授权投

资的其他市场股票资产）、债券（国债、金融债、企业债 、可转债等）、短期金融工具（含央行票据、债券回购等）以及现

金资产；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

围。

八
、

基金的投资策略和投资组合
在价值创造主导的投资理念指导下，本基金的投资策略以自下而上的股票精选为主，同时也通过辅助性的主动

类别资产配置，在投资组合中加入债券资产以降低整个资产组合的系统性风险。 本基金充分发挥“自下而上”的主动

选股能力，通过定量的业绩归因分析深入发掘主动性回报的相关信息，适当加大选股因素的贡献度，借助投资组合优

化技术实现投资风险与收益的最佳配比。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在一般情况下，股票投资在基金资产中将保持相对较高的比例。

在投资中，本基金首先选取质地良好、估值合理的公司，并从中精选具备优质增长特征或处于优质增长阶段的公

司进行投资；在债券投资中，重点关注到期收益率、流动性较高以及价值被低估的债券。

１

、股票投资策略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城镇化进程加快、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经济全球化和工业化推动的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

中。 本基金管理人认为，在未来较长时期内，我国经济仍将保持稳定、良好的发展趋势。

在宏观经济长期增长的大背景下，将有大量的企业从中受益并获得快速增长。本基金将投资对象锁定为具有“优

质增长性”的上市公司，以分享中国经济成长带来的巨大投资机会。

根据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企业在运营和发展过程中将历经产生、成长、成熟和衰退等几个不同性质的阶段，同时

表现出各自不同的业绩增长特征。 不同类型企业的业绩具备不同的中长期发展趋势、短期波动特征以及同宏观经济

和行业景气的联动特征。

传统上，企业的增长被划分为“周期类”、“成长类”和“稳定类”等三种类型。 在实践中，因该划分法考察的维度过

于单一，即只考虑了业绩增长与宏观经济、行业景气的联动性，因而在指导股票投资方面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经过长期研究和实践，引入两个维度对企业类型进行划分：（

１

）企业生命周期；（

２

）同宏观经

济的联动性。

从上述两个维度出发，根据定性和定量指标，将企业增长划分为以下五种类型：超常增长

／

反转类、增长

－

稳定类、

增长

－

周期类、成熟

－

周期类、成熟

－

防御类。

股票价格表现并不同步于企业业绩表现，企业业绩增长也未必相应推动股票价格上升。本基金管理人认为，只有

如下四种类型增长方式或增长阶段，才会对股票价格形成实质性的驱动：（

１

）“超常增长

／

反转类”企业； （

２

）“稳定

－

增

长类”企业；当经济或行业处于高涨阶段时的：（

３

）“增长

－

周期类”企业及（

４

）“成熟

－

周期类”企业。

经评估和划分，纳入上述增长类型或阶段的企业即被定义为“优质增长”企业。

本基金的目标即在于有效识别和选择具备优质增长特征或处于优质增长阶段的企业，准确评估其价值，进行投

资，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取得基金资产的长期增值。

本基金在构建投资组合时，在强调企业价值和成长因素的基础上，尤其注重公司增长的优质性和持续性。

本基金股票投资的具体流程下图所示：

股票投资流程

●

调用本基金管理人根据自身研究投资经验和优势所建立和维护的银华基础股票库， 确定本基金股票投资的

基本范围。

●

根据上市公司增长的阶段特性，将股票划分为

５

类，其中

４

类纳入继续研究的视野。

●

对应每一类股票，运用相应的评估体系，从基本面（

Ｆ

）、估值（

Ｖ

）和市场预期（

Ｅ

）三个层面进行深入分析，形成

综合评级，进而构建基金投资股票库。

●

根据股票投资组合构建原则和相关风险管理指标，形成基金的股票投资组合。

（

１

）调用基础股票库

本基金管理人的研究团队进行针对性的实地调研、集中研讨、委托课题、实证分析等多种形式的系统研究，结合

卖方研究机构的覆盖调查，根据股票的流动性和估值指标，运用数量化的方法对

Ａ

股所有股票进行筛选，经过风险

管理组审核无异议后形成股票基础库，并经由上述程序和标准对股票库进行管理和维护。

本基金通过调用该基础股票库，既可有效分享本基金管理人投资、研究资源，充分利用多年投资管理的成功经验

和技能，又能有效提高股票选择的针对性和投资运作的效率。

（

２

）“优质增长”的识别

通过深入分析企业增长阶段的本质特征，本基金管理人根据定性和定量分析体系对企业增长类别进行动态评估

和划分，包括如下五类：增长

－

稳定类、增长

－

周期类、成熟

－

周期类、超常增长

／

反转类、成熟

－

防御类。

在进行企业类型划分时，引入关系企业基本面的两个重要维度：（

１

）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

２

）企业业绩同宏观经

济的联动性。

在生命周期维度上，根据定性和定量指标评估，企业可被划分为“超常增长

／

反转”、“增长”、“成熟”和“衰退”等四

种类型，其中，“衰退”类企业由于不具备投资价值而被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

在联动性维度上，根据定性和定量指标评估，企业可被划分为“稳定”、“周期”和“防御”等三种类型。

通过引入上述两个维度以及相应的分析指标，对企业进行综合评估，确定企业所属的增长类型和所处的增长阶

段。

（

３

）“三步曲”式分析和评级，构建基金股票库

经过识别和选取“优质增长的公司”以后，将对其股票投资价值进行定性、定量评估和评级。

在该阶段，本基金将严格遵循“基本面（

Ｆ

）—

＞

估值（

Ｖ

）

－＞

市场预期（

Ｅ

）”层级式分析和研究，即依次经过基本面增

长趋势识别和评估、估值分析、市场对本基金管理人评估结论的认同程度三个层次的考察，确认具备优质增长特征或

处于优质增长阶段的企业。 当然，所考察层次的次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个动态的、紧密衔接的过程。

本基金管理人认为，基本面是公司价值的基础，这是任何投资分析的前提，必须做详尽分析；估值是否具有吸引

力是投资决策的核心，必须做出合理的评估；之所以选择市场预期这一指标，是因为本基金管理人认为股票价格表现

并不同步于企业业绩表现，企业业绩增长也未必相应推动股票价格上升，而其中的关键是股价是否已经对此作出了

反应，因此评价市场预期成为衡量公司估值是否到位的先行指标。

本基金管理人将综合这三个指标做投资决策，这样有助于避免“价值陷阱”，即避免仅根据单一的估值过程作出

买入或卖出的决策。

（

４

）构建股票投资组合

基于基金股票库的确定，本基金将遵循自下而上的选股原则，根据股票增长类别的评估和划分，及其综合评级结

果，进行股票组合的构建。 本基金将重点投资于增长

－

稳定类、增长

－

周期类、成熟周期类和超常增长

／

反转类“优质增

长”的企业股票。

２

、债券投资策略

在个券选择方面，本基金将基于对信用质量、期限和流动性等因素的深入研究，重点关注具备以下特征的债券：

较高到期收益率、较高当期收入、价值被低估、预期信用质量将改善、期权和债权突出，或者属于创新品种而价值尚未

被市场充分发现。

本基金的债券投资策略：采取久期调整、收益率曲线配置和类属配置等积极投资策略，发现、确认和利用市场失

衡所蕴含的组合增值机会。

（

１

）久期调整

久期调整的依据是对基准利率水平的预期：当预期基准利率下降时，适当增加组合久期，以有效获得债券价格上

升收益，并获得较高利息收入；在预期基准利率上升时，缩短组合久期，以规避债券价格下降的风险。由于基准利率变

动对债券组合投资业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本基金将久期调整视为获取稳定债券收益的关键。

本基金将深入分析和研究利率走势和收益率期限结构，为积极债券投资提供依据。 市场利率的变化与宏观经济

和货币政策息息相关，研究利率走势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和现实可行性。 这是债券投资组合的战略配置基础。

（

２

）组合策略

收益率曲线配置是指在确定组合久期后，进一步预测未来收益率曲线可能的变化形态，进而确定采用集中策略、

哑铃策略或梯形策略等，在长期、中期和短期债券间进行配置，以从不同期限债券的相对价格变化中获利。一般而言，

当预期收益率曲线变陡时，将采用集中策略；而当预期收益率曲线变平时，将采用两端策略；梯形策略则是将组合平

均分配在收益率曲线不同的点上，一般在预测收益率曲线不变或平行移动时采用。

（

３

）类属配置

类属配置是指各市场债券及各债券种类之间的比例分配和调整。

本基金将根据各市场、各券种的相对投资价值、流动性及信用风险，增持相对低估、价格将上升的类属，减持相对

高估、价格将下降的类属，借以取得较高的总回报。

债券投资组合构建与调整，包括自上而下确定投资策略和自下而上个券选择相互结合的动态过程。

３

、大类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以股票投资为主，大类资产配置并非本基金的核心策略。

但是，鉴于我国股市现仍具备新兴市场波动性仍然较大的特征，本基金将进行适度的主动性大类资产配置，在股

票类资产系统性风险水平显著变动时进行相应的配置调整，以降低股市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在实施大类资产的配置时，考察的因素主要包括：宏观面趋势、股市估值水平、市场预期以及制度因素。

除以上考虑因素外，本基金在进行大类资产配置时，也将利用基金管理人在长期投资管理过程中所累积的经验，

有效应对突发事件、财报季节效应以及市场非有效例外效应所形成的短期市场波动。

４

、风险收益相匹配

本基金管理人借鉴国外风险管理的成功经验，采用国际通行的风险管理方法实现风险的识别、度量和控制，通过

调整风险结构，突出股票选择能力，并将投资管理的主动性风险控制在合理的水平。

本基金在投资中将利用

Ｂａｒｒａ

多因子模型优化投资组合，将与行业、投资风格密切相关的非主观的风险因素控制

在最低程度，借助主动投资于“优质增长”的企业股票获得超额收益。

九
、

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选定为：新华富时

Ａ２００

指数

×８０％＋

新华巴克莱资本中国全债指数

×２０％

。

十
、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较高风险、较高收益的基金产品。

十一
、

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对本招募说明书中的基金投资组合报告和基金业绩中的数据进行了复核。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
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６

，

７５７

，

１０６

，

３３１．２４ ９１．５７

其中
：

股票
６

，

７５７

，

１０６

，

３３１．２４ ９１．５７

２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
：

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５７５

，

３３９

，

５０８．１５ ７．８０

６

其他资产
４６

，

７５２

，

１３０．２７ ０．６３

７

合计
７

，

３７９

，

１９７

，

９６９．６６ １００．００

２

、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３５

，

９５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９

Ｂ

采掘业
－ －

Ｃ

制造业
４

，

１３６

，

８２９

，

８２８．０８ ５６．３１

Ｃ０

食品
、

饮料
２７６

，

９１６

，

９８６．５３ ３．７７

Ｃ１

纺织
、

服装
、

皮毛
８２

，

１２８

，

８１８．８８ １．１２

Ｃ２

木材
、

家具
－ －

Ｃ３

造纸
、

印刷
－ －

Ｃ４

石油
、

化学
、

塑胶
、

塑料
８００

，

６０１

，

９３４．１６ １０．９０

Ｃ５

电子
２９６

，

８８８

，

５２５．０４ ４．０４

Ｃ６

金属
、

非金属
８０７

，

４９３

，

２８９．３５ １０．９９

Ｃ７

机械
、

设备
、

仪表
１

，

７４６

，

８９３

，

１４４．８０ ２３．７８

Ｃ８

医药
、

生物制品
９２

，

４５０

，

７５４．３２ １．２６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３３

，

４５６

，

３７５．００ ０．４６

Ｄ

电力
、

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５０

，

５９５

，

９９２．４８ ０．６９

Ｆ

交通运输
、

仓储业
－ －

Ｇ

信息技术业
６６５

，

２４８

，

０３９．３０ ９．０６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６３３

，

９０５

，

１８１．７１ ８．６３

Ｉ

金融
、

保险业
９２７

，

４７６

，

１３１．４０ １２．６３

Ｊ

房地产业
７２

，

５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９

Ｋ

社会服务业
１５４

，

５７７

，

６６６．１１ ２．１０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７９

，

９８１

，

４９２．１６ １．０９

Ｍ

综合类
－ －

合计
６

，

７５７

，

１０６

，

３３１．２４ ９１．９８

３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００３６

招商银行
２２

，

８８４

，

８９９ ３７２

，

５６６

，

１５５．７２ ５．０７

２ ６００７０３

三安光电
８

，

３３７

，

８７８ ３５６

，

１１０

，

７６９．３８ ４．８５

３ ００２０２４

苏宁电器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

６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９

４ ０００８００

一汽轿车
１２

，

９５４

，

９２６ ２８５

，

７８５

，

６６７．５６ ３．８９

５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５

，

０３８

，

５２８ ２５３

，

９４１

，

８１１．２０ ３．４６

６ ６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
１１

，

０１０

，

０１６ ２５０

，

８０８

，

１６４．４８ ３．４１

７ ６００１０４

上海汽车
１１

，

７７５

，

１６５ ２４１

，

０３７

，

６２７．５５ ３．２８

８ ００００１２

南玻
Ａ ９

，

３１２

，

４００ ２０２

，

９１７

，

１９６．００ ２．７６

９ ００００６３

中兴通讯
４

，

６６２

，

８９７ １９８

，

１７３

，

１２２．５０ ２．７０

１０ ０００４２５

徐工机械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６

，

８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４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８．１

申明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是否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

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不存在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

责、处罚的情形。

８．２

申明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是否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之外的情形。

８．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１

，

９７３

，

０８０．７２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２７

，

２９１

，

５３６．８５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３５

，

６３６．３８

５

应收申购款
１７

，

３５１

，

８７６．３２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４６

，

７５２

，

１３０．２７

８．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注：本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８．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注：本报告期末本基金持有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８．６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各比例的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十二
、

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

明书。

本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
率
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６．６．９

—

２００６．１２．３１ ５７．４０％ １．０３％ ４６．１７％ １．１０％ １１．２３％ －０．０７％

２００７

年
１２５．１８％ ２．０３％ １０７．１３％ １．８２％ １８．０５％ ０．２１％

２００８

年
－５２．４３％ ２．０８％ －５６．２９％ ２．４０％ ３．８６％ －０．３２％

２００９

年
８４．４０％ １．７９％ ６８．７１％ １．６３％ １５．６９％ ０．１６％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
（

２００６．６．９

）

至
２０１０．３．３１

２０５．０７％ １．８３％ １１１．６９％ １．８４％ ９３．３８％ －０．０１％

十三
、

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７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２．

基金费用的费率、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１．５％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管理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

对于已确认的管理费，由基金托管人按月划付。 基金管理人应于次月前

５

个工作日内将上月已确认管理费的计

算结果通知基金托管人并做出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应在次月前

１０

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并从该基金财产中一次性

支付已确认管理费给该基金管理人。

在首期支付管理费前，基金管理人应向托管人出具正式函件指定管理费的收款账户。 此账户原则上一旦指定不

可变更。 如确有需要变更，基金管理人应提前

１０

个工作日向托管人出具书面的收款账户变更通知。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基金管理人应于次月前

５

个工作日内将上月基金托管

费的计算结果书面通知基金托管人并做出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应在次月前

１０

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并从该基金财

产中一次性支付托管费给该基金托管人。

本条第（一）款第

３

至第

７

项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列入当期基金

费用。

（

３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管

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本条第（一）款约定以外的其他费用，以及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

或基金财产的损失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

本基金采用前端收费的形式收取申购费用，申购费率按申购金额的大小分为五档，具体如下表所示：

申购费率

申购金额
≥５００

万 固定收取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２００

万元
≤

申购金额
＜５００

万元
０．６％

１００

万元
≤

申购金额
＜２００

万元
１．０％

５０

万元
≤

申购金额
＜１００

万元
１．２％

申购金额
＜５０

万元
１．５％

２

、赎回费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归基金财产，

７５％

用于支付注册

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赎回费率随投资者持有本基金的时间的增加而递减，如下表所示：

赎回费率
持有期

＜ １

年
０．５％

１

年
≤

持有期
＜ ２

年
０．２％

持有期
≥２

年
０

３．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

施日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４．

各销售机构在技术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开通各类电子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 电子交易方式适用

的申购、赎回费率可不受上述费率结构限制，具体费率由基金管理人与各销售机构约定。

５．

转换费用

基金转换时所需要的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用及基金管理人根据公平合理原则所确定的转换费用构成。

转出基金时，如涉及的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

转入基金时，原则上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时，每次收取确定的转换费用；从申购费用高

的基金向申购费用低的基金转换时，不收取转换费用。 基金管理人在不同基金间设置固定的转换费率。

不同转换方向的转换费率设置以基金管理人的相关公告为准。

６．

申购费用与赎回费用的计算方式

本基金采用前端收费申购方式时，申购费用的计算方法如下：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净申购金额

赎回费用

＝

赎回份额

×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

赎回费率

７．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天收市后计算，并在

Ｔ＋１

日公告。遇特殊情况，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可以适当延迟计算

或公告。

（三）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
、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银华优质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基金管

理人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３

日刊登的本基金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内容如下：

１

、在“三、基金管理人” 部分， 对基金管理人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更新。

２

、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对基金托管人的基本情况及相关业务经营情况进行了更新。

３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增加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部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及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更新了部分代销机构的资料。

４

、在“八、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与转换”部分，根据基金运作的实际情况更新了部分表述。

５

、在“九、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最近一期的投资组合报告。

６

、在“十、基金的业绩” 部分，说明了基金合同生效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基金投资业绩。

７

、在“二十二、其他应披露事项”，列出了自上次招募说明书更新截止日以来涉及本基金的相关公告。

８

、对部分表述进行了更新。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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